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115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書面資料準備指引 

一、校系分則 

 

 

二、參採審查資料項目 

修課紀錄(A)、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D)、高

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F)、多元表現綜整心得(N)、高中學習歷程反思(O)、其他(R.個人資

料表、S.高中老師推薦信) 

三、參採審查資料項目與準備指引 

參採審查資料項目 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A.修課記錄 1.本系屬數理化學群，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

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高中

之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領

域：(1)數學領域 (2)自然科學領域。 

3.學業總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成

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

程學習成果 
 

高中在學期間與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相

關科目之書面報告、實作作品、探究活動成

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具體說明自主學習計畫之收穫與反思，建議

以一頁為原則且字數不超過 1000 字（含標

點）。（*若採 EP 方式而致無法上傳本項資料

者不影響審查成績） 



2.具體說明多元表現綜整心得，建議以一頁為

原則且字數不超過 800 字（含標點）。 

3.如書面資料文字內有提到高中就讀特殊班

級，例如科學班或數理資優班等，請附上學

校開立之正式證明書。 

4.如書面資料文字內有提到其他多元表現或外

語能力，例如托福、多益、雅思、全民英

檢，或其他項目，請附上證明資料。 

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具體說明在高中學習過程中最挫折與最深刻

的經驗，建議以一頁為原則且字數不超過

1000字（含標點）。 

其他 
R.個人資料表 

S.高中老師推薦信 

1.個人資料表請至化學系網頁下載。 

2.推薦信請透過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系

統」繳交，倘推薦老師另有其他推薦信補充

說明請於5月6日(三)前以掛號(以郵戳為憑)逕

寄本系:(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大化學系，並標註申請入學推薦信。 

 


